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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公告

有關違反貸款協議的最新狀況

本聯合公告是大成生化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大成生化」，連同其附屬公司（不包括大

成糖業集團）合稱「大成生化集團」）及大成糖業控股有限公司（「大成糖業」，連同其

附屬公司合稱「大成糖業集團」，連同大成生化集團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
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謹此提述大成生化及大成糖業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五月四日、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七

日、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四日及二零二二年九月八日的聯

合公告（「該等聯合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欠付中國銀行錦州支行的錦州元

成貸款。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聯合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誠如大成生化及大成糖業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九月八日的聯合公告所披露，由於錦州

元成未能遵循錦州元成和解協議項下的償還期限，瀋陽市中級法院已頒佈強制執行

令，以透過好成網絡司法拍賣的方式執行上海好成按揭，而吉林省國資委已介入，

以與中國銀行錦州支行磋商並考慮其他解決該申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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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生化及大成糖業各自的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吉林省

國有資本運營有限責任公司（「吉林省資本」）（為吉林省國資委持有約90.2%及吉林
省財政廳持有約9.7%的實體）及吉林省農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為大成生化的間接
控股股東）（「農投」）與吉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長春亞泰大街支行（「吉林銀行」）訂立

委託貸款協議（「委託貸款協議」），據此，吉林省資本委託吉林銀行向農投提供本

金金額人民幣40,000,000元的委託貸款（「委託貸款」）以提供本集團就清償該申索所
需之資金。就此，農投與長春鴻成生物化工材料技術開發有限公司（為大成生化的

全資附屬公司）（「長春鴻成」）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訂立貸款協議（「鴻成貸款協

議」），據此，委託貸款已進一步墊付給長春鴻成，而大成生化於同日以吉林銀行為

受益人訂立擔保，為委託貸款協議項下的還款義務提供擔保。

上述長春鴻成所收到本金金額人民幣40,000,000元的貸款已主要用以全額及最終清
償該申索，其餘款項將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大成生化及大成糖業各自的董

事會認為，由於本集團迫切需要清償該申索，以解除強制執行令並停止好成網絡司

法拍賣，倘有關拍賣完成，將對本集團營運造成重大影響，故訂立鴻成貸款協議及

有關委託貸款的擔保符合本集團的最佳利益。於本公告日期，該申索已全數清償。

因此，強制執行令已獲撤銷，而好成網絡司法拍賣已告終止。

大成生化及大成糖業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大成生化及大成糖業的股份時務請

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大成生化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大成糖業控股有限公司

 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
 張子華 張子華

香港，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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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聯合公告日期，大成生化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張子華先生及劉樹航先生；
一名非執行董事高東升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董洪霞女士、伍國邦先生及
楊潔林先生。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大成糖業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張子華先生及台樹濱先生；
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范燁然先生、方偉豪先生及盧炯宇先生。

* 僅供識別


